
附件2
河源市和平县森林药材特色产业发展奖补项目实施主体
承  诺  函
和平县林业局、和平县财政局：
XX公司自愿承担河源市和平县森林药材特色产业发展奖补项目。为更好地开展项目创建工作，我司承诺：
1.企业依法注册，合法经营，不存在重大商业或法律纠纷。
2.申报的所有文件、单证和资料准确、真实、完整有效；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。
3.申报单位及法人承诺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投资规模。
4.两年内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。
5.申报单位及法人承诺近3年无违法违纪行为；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项目而进行的必要核查。
6.申报单位及法人承诺项目按照经批准的实施方案中的资金用途、建设内容和标准、进度计划组织实施。
7.如有违反上述承诺及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申报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将承担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
项目单位（盖章）：
  法定代表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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